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是

完善住宅使用功能、改善居民生活
品质的民生工程，也是积极应对城
市老龄化的一项惠民便民举措。
但由于种种原因，加装电梯困难重
重，为此邻里之间还常常心生嫌隙
甚至对簿公堂。三个案例，诸位看
官给评评理。

拍案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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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住宅加装电梯，有部分低楼层

业主事前拒绝出资增设电梯，加装电梯

后却申请补缴费用进行使用，年近八旬

的郭某就是其中一员。

郭某家住广州市荔湾区的一栋九

层住宅楼，这栋住宅楼共有业主 44人。

2017年至2018年期间，该楼的业主就在

商讨加装电梯事宜。过程中，郭某与部

分业主代表就具体工程方案和费用分

摊、补偿方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最

终，谢某等 32户业主同意增设电梯，郭

某等 12名业主则持反对意见。依据筹

资方案，郭某作为三楼户主，本应出资

10077 元用于加装电梯，因对加装电梯

持反对意见，郭某未按照该方案实际参

与出资。

在2018年6月，谢某等32户业主按

照筹资方案完成出资，并在取得新建电

梯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开始施

工。2019年6月，电梯完工并交付使用，

前期参与筹资的 32户业主通过刷电梯

卡的形式使用该电梯。

电梯投入使用后，郭某却要求缴纳

集资费用并使用电梯，但谢某等32户业

主认为郭某前期对加装电梯持反对意

见导致工程延误，反对郭某使用。郭某

遂诉至广州市荔湾区法院，请求法院确

认其在按已有加装电梯出资方案支付

10077 元的费用后，拥有对新建电梯与

32名业主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回心转意
●八旬老人拒出资增设电梯

事后想补交钱搭乘遭反对

■赖方方/绘图

法庭笔记

加装电梯众口难调 邻里之间对簿公堂

罗某等十人是珠海市某小区一期 6
栋一单元业主，自 2018年 6月，该单元业

主开始筹备加装电梯事宜，除201房、202
房业主外，其余业主均同意增设电梯。

2019年7月，该单元三分之二以上业

主共同向珠海某规划局申请旧楼增设电

梯行政许可，并按规划初审要求做了前

期工作。

珠海某规划局在公示加装电梯项目

设计方案后，以“地方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要求全体业主 100%同意，而本案有两户

业主反对”为由拒绝审批。罗某等十人

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珠海某规

划局在法定期限内颁发增设电梯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

地点：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果：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七十六条之规定，旧楼增设电梯作为改

建附属设施事项，只需三分之二以上业

主同意即可通过。珠海某规划局所适

用的地方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与原《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相悖，属于适

用法律错误。据此，判决珠海某规划局

履行行政许可法定职责。珠海某规划

局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依据：从法律规定上来说，旧楼

增设电梯属于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

附属设施事项。根据原物权法第七

十六条之规定，改建、重建建筑物及

其附属设施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

面积三分之二以上业主且占总人数

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即可。地方

政府规章需要以上位法为依据，当上

位法未规定增设电梯需要全体业主

一致同意时，不应将其规定为增设电

梯的许可条件。从现实操作层面上

来说，由于不同楼层业主需求不一，

增设电梯往往难以取得全体业主一

致同意。如果将全体业主一致同意

作为增设电梯的许可条件，将导致旧

楼增设电梯事项难以开展。需要注

意的是，民法典颁布施行后，旧楼加

建电梯需要适用民法典第二百七十

八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应当经

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

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

以上的业主同意。 （杨喜茵）

据理力争 ●因未获得全部业主同意
申请加装电梯许可被拒

钟阿姨所居住的住宅楼，在 2018 年 11
月取得了住建部门核发的加装电梯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接下来相关公司就要给

该住宅楼加装电梯。

作为低层业主之一，钟阿姨与她的女儿

刘女士认为，电梯加装工程影响其采光，而

高层的业主也并未与其协商好补偿方案。

于是，钟阿姨与刘女士采取多种方式阻挠加

装电梯。在这过程中，还与住宅内高层业主

发生多起诉讼。

2021年 3月，业主张先生受多数住户委

托，与某公司签订了《建筑工程施工合同》，

约定由某公司承包加装电梯井道工程。

然而就在施工期间，钟阿姨曾多次在施

工现场，甚至站在挖掘机旁阻挠施工，影响

某公司的施工进度。

2021年 8月，这家负责施工的公司将钟

阿姨、刘女士诉至法院，主张其二人阻挠施

工，导致工程至今未能完工，请求法院判令

钟阿姨、刘女士不得对电梯施工进行阻挠和

破坏，并以每天 3000 元的标准赔偿自 2021
年 6月 29日起至二人停止阻挠施工之日止

的损失。

阻挠安装
●低层业主不满加装电梯

妨碍施工被起诉至法院

地点：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结果：经过法院一审判决，钟阿

姨不得对电梯施工进行阻挠和破

坏，并向某公司支付3600元，驳回某

公司其他诉讼请求。钟阿姨不服，

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依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

官赵琦铭认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最大的难点在于高低层业主的意见

难以调和，矛盾较大。在方案的设

计过程中，高低层业主可在充分协

商后确定，尽可能从技术方面减少

或避免对低层业主的影响。

在加装电梯方案的公示审批过

程中，低层业主应当合理行使自己

的异议权，在法定的批前公示时间

内向相关行政部门提出主张，从而

实质性解决加装电梯方案争议。

在加装电梯方案无法从技术手

段上避免影响且获得行政许可的情

况下，低层业主此时应当通过协商

补偿或诉讼等方式主张权利，不应

采取粗暴干涉甚至置自己于危险境

地的手段阻却施工。

法官提醒，对于老旧房屋加装

电梯导致的相邻业主之间产生的利

益失衡，双方应本着和谐、友善的原

则相互沟通和协调。低层住户应体

谅高层住户的迫切需求，高层住户

也应理解因加装电梯导致低层住户

房产价值相对贬损以及对通风、采

光、隐私等居住环境的影响，给予低

层住户适当的经济补偿，如此才能

真正保证加装电梯工程的顺利进

行。 （高京）

地点：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郭某支

付增设电梯集资款 10077 元后，由业主

代表向郭某提供电梯卡供其搭乘电梯

使用。谢某等 32 户业主不服，提起上

诉。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一条

（原《物权法》第七十条）规定：“业主对

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

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

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本

案中，使用案涉电梯将不可避免地使用

建筑物的公共部分，故案涉电梯从使用

属性上应属建筑物的共有部分。因此，

依照前述规定，郭某与其他业主对案涉

电梯共同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但是，传统意义上的电梯，是指与

大楼同时兴建的电梯。拥有这种传统

意义电梯的房屋，业主产权证中的分摊

面积一般包含电梯的梯间面积，即业主

在真正意义上的对电梯享有共有物

权。而在本案中，案涉电梯是既有住宅

增设的电梯，目前各业主的产权证中还

未能体现该电梯的共有物权。因此，在

本案中，该住宅业主仅对案涉电梯享有

使用权和共同管理的权利。当然，因案

涉电梯是住宅楼32户业主集资所建，依

据公平原则，要使用电梯的前提是交纳

集资款。因此，在电梯加装完成后，若

郭某同意缴纳集资款，则仍享有涉案电

梯的使用权。 （杨喜茵）


